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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购投诉〔20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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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项目编号：JXYJ2342CH-GZ07054
项目名称：分宜县城市生活垃圾全面分类及资源化利用项  目（一期）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杭州易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文路12号2幢903室
被投诉人1：分宜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分宜县钤山西路170号

被投诉人2：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新余市城北区新欣大道景江花园37栋2单元1803室

相关供应商：浙江红太阳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前仓镇前仓工业区双丰路7号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杭州易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凯公司)对被投诉人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鉴公司）代理的分宜县城市管理局采购项目“分宜县城市生活垃圾全面分类及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采购编号：JXYJ2342CH-GZ07054）” 中标结果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元鉴公司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3年9月22日收到投诉函。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人投诉中标单位浙江红太阳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公司）存在提供虚假声明函谋求中标：1.根据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9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本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以及招标文件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明确所述行业要根据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确定。招标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拟中标单位浙江红太阳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亦予以响应。因此，本项目中小企业划分应按其他未列明行业标准而非按工业标准。

2.浙江红太阳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亦是按其他未列明行业标准来划分中小企业，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第(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因此，拟中标单位浙江红太阳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07人为中型企业，而不应该填写小型企业。因此，其出具的声明函的确属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

经审查：根据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供应商公司举证及提交的情况说明并结合招标文件、评审专家价格分复核的报价评分汇总表等材料：1、招标文件（一）投标人须知前附表9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因本次采购项目包括货物采购和运维服务采购两个，该两个项目即有工业制造业又有服务业、甚至还有建筑业，明显是跨行业的项目，故不好也不能强行界定本采购项目的所属行业。根据招标代理机构即被投诉人元鉴公司的质疑回复函及投诉情况说明，可以判断被投诉人元鉴公司在制作招标文件时本意认为所属行业属于其他。但因工作不细致、不认真想当然的认为本次采购项目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而未注意到工信部联【2011】300号规定中的“其他未列明行业”其实是有相对明确的行业范围。2、中小企业声明函是针对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加分项，而不是资格条件。如声明函虚假或不实，则声明函无效，其后果是该项加分项的优惠扶持条件就不能享受，影响投标人的价格分分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红太阳公司违反了招标文件的资格条件。3、因本次采购项目核心产品为：定时定点垃圾房，货物类占总价的60%，故招标文件明确要求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样板为货物类，声明函的内容要求填写制造商、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属于（中、小、微企业）类型。所有投标人均根据格式样板进行了填写。在投诉人易凯公司进行质疑、投诉后，经相关供应商红太阳公司举证和本机关调查核实，永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供的中小企业资格确认意见书确认红太阳公司为工业制造行业的小型企业。红太阳公司并未提供虚假声明函，符合招标文件的填写要求。根据调查核实结果，参加投标的投标人中有2家公司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实，并非小微企业，不应该享受加分优惠扶持政策，故由评审专家针对价格分进行复核评分，经复核评分结果红太阳公司仍然排名第一，对中标结果没有影响。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相关材料，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人易凯公司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10月19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0月19日印发


